
給號:

係存年限:

教育部函

地址 : 10021 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徐至理

電話 : 02-7736-5541 
電子信箱: hsu03@mai 1. moe. gov. tw 

裝 受文者:高雄醫學大學

訶

是事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 2年 1 2 月 22 日
發文字號:臺教師(一)字第 112012689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原函文、修正條文發布令、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 (1 12 1222000 1 7一

A09000000E_1 120126890_senddocl_Attachl .PDF, 11 2122200017_A09000000E_ 
1120126890_senddocl _Attach2.pdf , 112122200017_A09000000E_1120126890_ 
senddocl_Attach3.odt , 112122200017_A09000000E_1120126890_senddocl 
Attach4. pdf) 

主話:轉知文化部修正發布 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」第三條、

第十條發布令一案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

一、依據文化部112年 12 月 20 日文授資局物字第 11230125773號

函辦理 。

二、檢附原函文、告揭辦法修正條文發布令、修正條文及修正

總說明各1份。

收文文號 : 11200146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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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號:

保存年限:

函

地址 : 402去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

聯絡人: 劉貞麟

電話 : (04)22177622 
傳真 : (04) 22298240 
信箱 : ch0259@boch. gov. tw 

受文者: 教育部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12年 12 月 20 日

發文字號 : 文授資局物字第 1 1 2301 25773號
述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主話 (11200 1 0982_1 1202008857-01 . odt 、 1 1 20010982_1 1202008858-0 1. pdf 、

1120010982_11202008859- 01 . pd f) 

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」第三條 、第十條 ， 業經本部於

中 華民國 11 2年 1 2 月 7 日以文授資局物字第 11 230 1 17931號

主音:

令修正發布施行，茲檢送發布令 (含附件 ) 1份 ， 請查照

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 : 行政院各部會 、 國立文物保管機關構

副本 : 本部法規會 、本部文化資產局(綜合規釗組 、古物遺址組)I~會議γ豆豆玄
l:X、 幸心、 “品、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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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令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7 日

發文字號:文授資局物字第 11230117931 號

修正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」第三條 、 第十條。

附修正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」第三條、第十條

部長注目 位

第 1 頁(共 1 頁)



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第三條、第十條修正條文

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財產管理應遵行事項如下:

一 、公有古物應登記珍貴動產，並依審計法 、 國有財產法 、 地

方政府公產管理相關法規辦理財產管理 。

二 、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建立古物清冊，其內容應包

括古物名稱 、 編號 、 數量 、 來源或取得資訊 、 古物圖片 、

保存現況及保存所在位置 、 古物級別、指定公告日期等資

料，保管機關 (構)得視需要自行增訂資料內容 。

三 、 辦理古物查驗:

(一)保管機關(構〉應依古物清冊資料內容，定期查驗古物保

存狀況並紀錄，以備各該主管機關查核 。

(二)古物查驗應會同財產管理、主計或政風等部門辦理，必

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參與 。

四 、 發現古物有嚴重損壞、遺失等異常緊急情況，應立即通報

主管機關 。

得、管機關(構)經依博物館法完成認、證者，前項第三款之古

物查驗事項得依公立博物館典藏品盤點作業辦法規定辦理，盤

點結果應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。

第 十 條 依本法第六十六條辦理文物暫行分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備

查之暫行分級國寶 、 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，其管理維護，依下

列規定準用本辦法:

一 、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得不予準用 。

二、第五條、第六條 、 第七條規定，視個素認有必要者，應予

準用 。

三、本辦法除前二款以外其他規定，均應予準用 。



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第三條、第十條修正總說

明

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自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布施行，並於

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七日修正 。 茲因應古物管理維護實務執行議題及為強

化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財產管理等相關規範，去修正「公有古物管理維護

辦法 」 第三條 、 第 十條修正條文 ，其修正要點如下 :

一、為強化公有古物管理維護工作，增訂古物異常緊急情況之通報機制 。

(修正條文第三條)

二、 修正暫行分級古物管理維護之規定 。 (修正條文第十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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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古物管理維護辦法第三條、第十條修正條文

對照表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 為有效管理維護公有古

款所定財產管理應遵行 款所定財產管理應遵行 物，是增訂第一項第四款

事項如下: 事項如下 : 定明保管機關(構)發現

一、公有古物應登記珍 一、公有古物應登記珍 古物有嚴重損壞、遺失等

貴動產，並依審計 實動產，並依審計 情況時，應立即通報主管

法 、 國有財產法 、 地 法、固有財產法 、 地 機闕，以利完善古物財產

方政府公產管理相 方政府公產管理相 管理作業就程。

關法規辦理財產管 關法規辦理財產管

理。 主里 。

二 、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 二 、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

第二項規定建立古 第二項規定建立古

物清冊，其內容應 物清冊，其內容應

包括古物名稱 、 編 包括古物名稱 、 編

號、數量、來源、或取 號、數量、來源、或取

得資訊、古物圖片、 得資訊、古物圖片 、

保存現況及保存所 保存現況及保存所

在位置 、 古物級別、 在位置、古物級別、

指定公告日期等資 指定公告日期等資

料，保管機關(構) 料，保管機關(構)

得非見需要自行增訂 得視需要自行增訂

資料內容。 資料內容。

三 、 辦理古物查驗: 三、辦理古物查驗 :

( 一)保管機關(構)應 (一)保管機關(構)應

依古物清冊資料 依古物清冊資料

內容，定期奎驗 內容，定期查驗

古物保存狀況並 古物保存狀況並

紀錄，以備各該 紀錄，以備各該

主管機關查核 。 主管機關奎核。

(二)古物查驗應會同 (二)古物畫驗應會同

財產管理、主計 財產管理 、 主計

或政風等部門辨 或政風等部門辦

理，必要時得時 理，必要時待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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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專家學者參 請專家學者參

與。 與 。

四 、 發現古物有嚴重損 保管機關(構)經依

壞 、 遺失等異常豎 博物館法完成認護者，

急情況，應立即通 前項第三款之古物查驗

報主管機關 。 事項符依公立博物館典

保管機關(構)經依 藏品盤點作業辦法規定

博物館法完成認證者， 辦理，盤點結果應報各

前項第三款之古物查驗 該主管機關備查。

事項得依公立博物館典

藏品盤點作業辦法規定

辦理，盤點結果應報各

該主管機關備奎 。

第十條 依本法第 六十六 第 十條 依本法第六十六 本法第 六十六條所定暫行

條辨王里文物暫行分級並 條辦理文物暫行分級並 分級單位包含中央政府機

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 經 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之 關及其附屬機關(構) 、 國

暫行分級國寶 、 重要古 暫行分級國寶 、 重要古 立學校 、 國營事業及國立

物及一般古物，其管理 物及一般古物，其管理 文物保管機關(構)等，依

維護，依下列規定準用 維護，準用本辦法之規 單位性質、專業資源及所

本辦法: Íl丈、- 。 保存文物數量 、 類型等具

一 、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差異性，考量多數祥、非專

款規定，得不予準 業博物館類型之行政單位

用 。 及實務執行情形，主增列

二 、 第五條 、 第六條、第 登記珍貴動產 、 修復維護 、

七條規定，視個案 防災或活化規定得不予準

認有必要者，應予 用或經就個案認定後，于

準用 。 以準用之規定，以臻明確 。

三、本辦法除前二款以

夕t其他規定，也應

予準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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